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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5
鄭維賢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法會CB(1)1557/03-04
號文件

—— 2004年 3月 22日會議
的紀要 )

2004年 3月 22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443/03-04(01)
號文件

—— 政 府 統 計 處 就 2002
年 3月至 2004年 2月
主要石油產品進口

及零售價格提供的

圖表 )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III 訂於訂於訂於訂於 2004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24日舉行的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日舉行的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日舉行的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日舉行的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558/03-04(01)
號文件

—— 待議事項一覽表

立法會CB(1)1558/03-04(02)
號文件

—— 跟進行動一覽表 )

3. 委員同意在訂於 2004年 5月 24日舉行的下次會議席
上討論下列事項：

(a) 尖沙咀東交通接駁系統；及

(b) 維港照明計劃第二期。

4. 委員同意將 “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
法定權力和職能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的項目延遲
至訂於 2004年 5月 24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討論。

IV 赤柱海濱改善工程赤柱海濱改善工程赤柱海濱改善工程赤柱海濱改善工程

(立法會CB(1)1558/03-04(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文件)

5. 旅遊事務專員應主席邀請，向委員簡介擬議赤柱海

濱改善工程 (下稱 “工程計劃 ”)。她特別指出，旅遊事務署
專責確立和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國際大都會，以及消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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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旅客心目中的世界級旅遊勝地。為了達到此目的，

旅遊事務署制訂了一系列計劃，美化旅遊熱點，以增添

香港的吸引力，令旅客更感稱心滿意。赤柱是本港最受

歡迎的旅遊區之一。位於馬坑 的赤柱廣場和美利樓於

近年落成啟用後，進一步提供機會讓當局提高赤柱對遊

客的吸引力。因此，赤柱被選作優先進行美化工程的地

區。改善措施包括：興建公眾碼頭，擴展長廊以提供更

多休憩用地，多植花木、重鋪街道、改善街道裝置、照

明、指示牌及資料板等。旅遊事務專員表示，赤柱海濱

長約 380米，總面積約為 14 350平方米。範圍涵蓋面向赤
柱灣的海濱長廊，由美利樓一直伸展至水僊古廟 (下稱
“古廟 ”)及八間屋休憩處。

6. 建築署高級園境師借助投影片設施，向委員概述

工程的範圍，當中包括下列主要項目及建議的施工期

如下：

(a) 地點A：在美利樓對出海濱興建一個公眾碼頭
(2004年 11月至 2007年 2月 )；

(b) 地點B：擴展海濱長廊及拉直現有海堤 (2004年
11月至2006年9月 )；及美化赤柱大街 (2006年10月
至 2007年 6月 )；

(c) 地點C：改善露天地方及海濱長廊的街貌 (2005年
7月至2005年12月 )；及改善現有的足球場 (2006年
1月至 2006年 6月 )；及

(d) 地點D：美化古廟四周的地方及改善八間屋的露
天地方 (2004年 9月至 2005年 7月 )。

他解釋，為了盡量減低建造工程對居民及商鋪、遊客到

訪、行人及交通的影響，工程計劃將會分階段進行。

工程計劃

7. 旅遊事務專員答覆主席時表示，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估計這項工程計劃的費用為 8,750萬元。為確保碼頭
的設計與美利樓的建築互相配合，渾然一體，政府當局

會把建築風格和歷史價值與美利樓相若，位於摩士公園

的舊卜公碼頭上蓋遷往赤柱。

8. 楊孝華議員表示支持工程計劃。他並預計日後的赤

柱將會成為一個旅遊熱點。然而，他問及當局將會使用

何種施工方法拉直現有的海堤。建築署高級園境師答覆

時表示，拉直赤柱大街沿岸現有海堤的擬議工程，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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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堵實心垂直牆。現有海堤的部分碎石將會被移

去，用作興建新的海堤；這些碎石會用作新海堤背後的

回填料。此建造方法既簡單又符合成本效益，可為熙來

攘往的赤柱大街帶來額外空間。新海堤的設計，能抵禦

颱風。

9. 蔡素玉議員對該建議表示歡迎。她欣悉，政府當局

已接納民主建港聯盟 (下稱 “民建聯 ”)就提高赤柱海濱作
為熱門景點的吸引力提出的大部分建議，而有關建議已

併入現時建議內。然而，她問及政府當局是否打算如民

建聯所建議般，興建防波堤，為船隻提供避風處。她亦

詢問及在該公眾碼頭啟用後，當局會否發展新的旅遊路

線。蔡議員反映，由於八間屋某些居民不歡迎遊客，她

關注到，政府當局有否諮詢在該處的受影響居民。

10. 關於興建防波堤，旅遊事務專員特別指出，政府當
局已仔細研究此建議，但考慮到防波堤在景觀及安全方

面帶來的影響，以及對環境構成的影響，當局決定現階

段不會包含此項目。關於在南區 (包括赤柱 )推出新的遊船
河服務的建議，旅遊事務專員表示，旅遊事務署正研究

提供此種渡輪服務的可行性。政府當局會與旅遊及運輸

界跟進有關事宜。旅遊事務專員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

已就工程計劃 (包括改善鄰近八間屋的露天地方 )諮詢南
區區議會及赤柱分區委員會，兩者均支持擬議工程。儘

管如此，政府當局在設計指示標誌時會格外小心，以免

指示遊客進入八間屋的私人地方。旅遊事務專員答覆蔡

議員的進一步詢問時證實，現有赤柱臨時街市將會被拆

卸重建。

公眾設施

11. 關於工程計劃完成後，估計增加的訪客數目，旅遊
事務專員預計，工程完成後可把現時聚集在赤柱廣場及

美利樓前面的大部分訪客吸引至長廊的其他部分、水僊

古廟及八間屋休憩處。她表示，古廟及八間屋附近已有

公眾洗手間，重建後的街市也會提供額外洗手間。

12. 主席關注到，赤柱是否有旅遊巴士泊車位，特別是
在有關地點經過改善，將吸引更多遊客及訪客之後。雖

然胡經昌議員支持增加赤柱對訪客的吸引力的建議，但

他贊同主席的意見，認為當局應為旅遊巴士提供足夠停

泊設施。

13. 旅遊事務專員告知委員，現時在馬坑 商場頂層外

設有旅遊巴士的上落客車位，訪客可利用設於該處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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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梯前往赤柱廣場及美利樓。她預計，旅遊巴士的上

落客車位應足以應付日後的需求。至於私家車方面，旅

遊事務專員證實，當局已制訂一個具體計劃，興建一個

提供 200多個泊車位的停車場。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補
充，擬議進行的多層停車場工程是另一工程計劃。新的

停車場將會在赤柱現有的巴士總站的位置興建。當局預

期有關工程會在 2005年年中展開，並將於 2007年竣工。

14. 雖然楊孝華議員同意，區內居民需要一個足球場，
但他指出，足球場的所在地可用於舉辦其他活動。因此，

政府當局應考慮在該處提供多用途設施，以配合日後的

需要。單仲偕議員表達類似的意見。由於來自本港其他

地區的訪客及遊客不大可能在足球場內踢足球，單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物色另一選址興建足球場，以及改建現有

足球場成兒童遊樂場，以吸引家庭訪客。

15. 旅遊事務專員及建築署高級園境師回應時表示，南
區區議會及赤柱分區委員會曾強烈要求當局在鄰近地點

提供一個足球場。該局曾嘗試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物

色另一足球場選址，但卻未能在赤柱區內覓得適合選

址。因此，現有足球場將予保留，但政府當局會透過提

供更多兼具多種功能的設施，改善現有足球場。

16. 蔡素玉議員指出，現有足球場較標準足球場小。據
她瞭解，馬坑 對面的選址適合用作興建足球場。她並

預計，因為新的選址鄰近區內居民的居所，他們會歡迎

有關安排。因此，蔡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改建現有足

球場為多用途場地。胡經昌議員贊同她的意見。胡議

員察悉，區內居民或會把該地點用作慶祝傳統活動的用

途，以及作為巡遊前的集合點。他亦促請政府當局把該

處改建為多用途場地。為方便訪客欣賞在該處舉辦的特

別活動的精采節目，他建議當局在足球場內提供設有座

位的觀眾席。

17. 建築署總工程策劃經理特別提到，區內居民慶祝傳
統節日時，要利用該場地搭建竹棚作為粵劇舞台。當局

會因應居民的要求，改善及美化現有足球場，以用作足

球活動以外的其他用途。旅遊事務專員及建築署高級園

境師強調，足球場的設計已顧及委員提出的建議，例如

當局會以更靈活的方式重新設計圍欄和閘門。然而，政

府當局在分階段進行工程計劃時，會繼續處理委員就足

球場的用途事項所表示的關注。

總結

18.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須保留立場，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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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仍須處理委員就是否有旅遊巴士泊車位及現有

足球場的用途所表達的關注。他要求政府當局在向財務

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建議內，就該兩項事宜提

供更詳盡資料。

V 沙頭角沙頭角沙頭角沙頭角、黃石及高流灣公眾碼頭重建計劃、黃石及高流灣公眾碼頭重建計劃、黃石及高流灣公眾碼頭重建計劃、黃石及高流灣公眾碼頭重建計劃

(立法會CB(1)1558/03-04(04)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文件)

19. 土木工程署總工程師／工程技術借助投影片設施向
委員簡介重建沙頭角、黃石及高流灣公眾碼頭的建議。

他概述有關建議的理據及該工程計劃的設計。委員察

悉，政府當局計劃於 2004年 6月 9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
交建議的計劃。

20. 土木工程署總工程師／工程技術答覆主席就三個公
眾碼頭有否泊車位及公眾洗手間提出的查詢時表示，沙

頭角及黃石公眾碼頭附近有泊車設施，但高流灣公眾碼

頭附近則沒有泊車設施，因為車輛不能駛入高流灣公眾

碼頭。他亦確認該等碼頭附近有公眾洗手間。

21. 梁富華議員欣賞政府當局努力確保個別公眾碼頭上
蓋的設計與四周環境能渾然成一，他促請政府考慮透過

設計比賽，為日後的碼頭重建工程計劃徵求更多設計。

22. 土木工程署助理署長 (土木 )／港口回應時指出，土木
工程署已考慮成本效益、美學、耐用及材料方面的負擔

能力等因素，以完成碼頭的設計工作。在諮詢期間，有

關區議會及鄉事委員會支持擬議設計。然而，政府當局

會考慮梁議員的意見。

23. 李鳳英議員支持建議的重建工程，但她對沙頭角的
靠泊設施能否應付日後需要表示關注，因考慮到擬議放

寬邊界限制及在該處發展生態旅遊可能帶來的需求。

24.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表示，政府
當局注意到在沙頭角發展旅遊業的潛力。當局與保安局

持續進行討論，研究容許由旅行社組織的少數旅行團在

周末到訪沙頭角的可行性。關於靠泊需要，她表示當局

會在新沙頭角公眾碼頭建造兩個額外泊位，以配合有關

需求。

25. 關於另外兩個碼頭的靠泊需要，土木工程署助理署
長 (土木 )／港口表示，政府當局已檢討有關的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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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會在重建後的黃石公眾碼頭提供一個額外泊位，以

配合大量需求。至於高流灣，政府當局會在新碼頭維持

現有泊位數目。

26. 主席對靠泊設施是否足以配合未來 20至 30年的需求
表示關注。土木工程署助理署長 (土木 )／港口指出，考慮
到有關設施的使用只會集中在周末及公眾假期，政府當

局有需要確保有關建議的成本效益。若船隻未能找到泊

位，船上乘客仍可在船隻之間通過然後上岸。

27. 單仲偕議員察悉黃石公眾碼頭是車輛禁區，他詢問
政府當局是否準備開放該段道路予公眾使用，及如有需

要，當局或可向駕駛人士徵收費用。

28. 土木工程署總工程師／工程技術表示，黃石公眾碼
頭位於郊野公園內，當局要求進入該處的車輛 (公共交通
除外 )領有許可證。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
展 )表示，為了環境，把車輛數目減至最少是更可取的做
法。

29. 鑒於黃石及塔門之間經高流灣的海上交通頻繁，梁
富華議員認為，當局亦應重建塔門公眾碼頭，以促進旅

遊發展。更可取的做法是，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進

行重建工程 (如有的話 )，使竣工時間與黃石公眾碼頭的竣
工時間相配合。

30. 土木工程署助理署長 (土木 )／港口確認，視乎撥款，
當局會在未來五年內重建塔門公眾碼頭，因為其結構物

狀況亦欠佳。有關工程計劃現時在設計階段，預期重建

工程會在 2至 3年內展開。

31.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 (經濟發展 )回應楊孝
華議員時同意諮詢潛水協會，以研究是否有需要改裝有

關碼頭，以便其會員參與潛水活動。

32.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支持建議的重建工
程。

VI 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轉移政務司司長與財政司司長的某些法定權力和職

能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能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能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能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立法會CB(1)1302/03-04(04)
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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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由於委員需聽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政
制事宜作出的決定，主席建議，委員亦同意，此項目將

會押後至下次會議討論。

V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4. 議事完畢，會議於正午 12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5月 14日


